中山市三角镇人民政府
行政处罚告知书
粤中三角执罚告〔2025〕782号
名称：中山正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2000MA****
法定代表人：肖二小
地址：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****
2025年8月6日，本机关（单位）根据举报线索对你单位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你单位存放有外包装标注“小霸王®”的吸油烟机（型号：CXW-268-H7***）24台及标示有“小霸王®”的前条玻璃 21条。检查时你单位处于生产状态，员工正在生产上述产品。该“小霸王®”商标标识与商标注册证第20865972号注册商标构成近似。你单位现场负责人潘聪陪同检查，但无法提供该产品的商标注册证或授权使用文件。执法人员依法对上述产品予以查封。
[bookmark: _GoBack]经查明，你单位在没有取得商标注册人（商标注册证：第20865972号）许可或授权下，擅自生产销售侵犯注册商标“小霸王®”的吸油烟机。2025年4月份起受中山市***厨卫科技有限公司委托共生产2949台“小霸王®”吸油烟机并全部销售给中山市***厨卫科技有限公司，其中1082台YT**型，经营额265090元，1367台Y**型，经营额375925元，500台YT***型，经营额85000元，经营额共计726015元。2025年7月份起利用剩余物料，再生产了171台型号为“7字机500宽”的“小霸王®吸油烟机”，以210元/台的价格销售给客户云姐，经营额35910元。另，2025年8月6日检查时查封的24台外包装标注“小霸王®”的吸油烟机（型号：CXW-268-H****，对应型号“7字机500宽”），货值金额5040元。以上合计经营额766965元。
　　以上事实有现场检查笔录、现场检查相片、责令改正通知书及送达回证、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和物品清单及送达回证、延长查封期限告知书及送达回证、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和物品清单及送达回证、保证书、肖尧询问笔录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肖二小和肖尧身份证复印件、授权委托书、出货单据及你单位与中山市***厨卫科技有限公司结算单据复印件、你单位出货给云姐的出货单据复印件、商标申请驳回通知书及引证商标（申请/注册号 74699290）、第20865972号（第11类）“小霸王”商标档案、关于中山正创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假冒小霸王品牌产品的举报（附：授权书、小霸王品牌厨大电系列产品线下渠道销售授权书、出货单、入库单、中山市***厨卫科技有限公司小霸王采购总单等）等证据证实。
　　你单位生产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吸油烟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五十七条第（二）项“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均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：（二）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，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，或者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，容易导致混淆的；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第六十条第二款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时，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，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，没收、销毁侵权商品和主要用于制造侵权商品、伪造注册商标标识的工具，违法经营额五万元以上的，可以处违法经营额五倍以下的罚款，没有违法经营额或者违法经营额不足五万元的，可以处二十五万元以下的罚款。对五年内实施两次以上商标侵权行为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应当从重处罚。销售不知道是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，能证明该商品是自己合法取得并说明提供者的，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。”的规定。本机关（单位）拟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：
1、罚款人民币叁万元整（¥30000）；
2、没收非法财物，24台“小霸王®”吸油烟机（型号：CXW-268-H****）、21条“小霸王®”前条玻璃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条、第四十四条、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你单位可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（单位）提出陈述、申辩。逾期未陈述、申辩的，视为你单位放弃陈述、申辩权利。
[bookmark: _Hlk138926750]联系人：郭先生
联系电话：0760-85403228
单位地址：广东省中山市三角镇月湾路20号



中山市三角镇人民政府
[bookmark: seal_time]　　　　2026 年 2 月 9 日
[bookmark: _Hlk121412535]受送达人（签名或者盖章）：   受送达人 1 粤信签	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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